附件

秭归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全县山洪灾害防治工作，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发现并提供山洪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有效避免或减轻山洪灾害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据《水利部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除当地政府根据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组织的避险转移及专门执行山洪灾害防治的公务外，对在我县境内为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认定的成功预警是指通过排查、巡查、监测等手段，发现了以外因或自然因素诱发的山洪灾害点，并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县水利湖泊局，经专业技术单位调查认定有成灾风险，成功组织群众进行了转移避险的情形。成功避险是指发现因外因或自然因素诱发的突发山洪灾害前兆信息，较为准确判断山洪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范围等，并及时报告险情，启动防灾预案，采取疏散、转移、避让等有效措施，使受威胁的人员在山洪灾害发生前得到及时转移，避免了因灾人员伤亡，经县水利湖泊局认定为成功避险的山洪灾害案例。
第四条  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对象是首先发现山洪灾害前兆信息，及时报告或主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避免因灾人员伤亡的个人。对参与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相关委托或购买服务的山洪灾害防治单位工作人员，不纳入本奖励办法范围。
第五条  县水利湖泊局牵头负责在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物质奖励工作。
第六条  物质奖励采取发放奖金的方式，按照小型山洪灾害奖励500元、中型山洪灾害奖励800元、大型山洪灾害奖励1000元、特大型山洪灾害奖励1200元执行。县水利湖泊局负责对山洪灾害类型进行认定。
第七条  符合我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物质奖励标准的，主要奖励程序为：
（一）申报。成功预警（避险）奖励均由申请人自行申报，填写《秭归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申报审批表》。
（二）审核。成功预警（避险）奖励分别由所在村（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县水利湖泊局对申报内容进行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
（三）公示。成功预警（避险）奖励，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将成功预警（避险）情况及拟奖励情况在所在村（居）委会公示3日。
（四）审批。公示期满且公示无异议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将审批资料报送至县水利湖泊局汇总后进行审批兑付。
第八条  我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经费从水利发展资金中统筹列支。
第九条  在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申报、审核、公示、审批、兑付等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评选资格；已领取奖金的，全部予以追回，相关奖励认定结果予以撤销同时向社会公告，并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人员做出相应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水利湖泊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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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9][bookmark: bookmark20][bookmark: bookmark18]秭归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申报审批表
	姓名
	
	出生年月
	
	（照片）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或住址
	
	联系电话
	
	

	主要事迹
	申请单位（申请人）：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村（居）审核 意见
	填写审核内容：
1、申请个人成功预警（避险）组织、实施情况（实施时间、所采取措施等内容）；
2、	成功预警（避险）获得的成效（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和失踪人数）；
3、	其他需说明的内容。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
意见
	填写以下审核内容：
1、	申请个人在成功预警（避险）组织、实施过程中表现情况；
2、	成功预警（避险）获得的成效（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和失踪人数）；
3、是否公示；
4、	山洪灾害基本情况说明；
5、	其他需说明的内容。
盖  章
年	月	日


	县水利湖泊局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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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成功预警奖励公示（模板）

XX年XX月XX日，XX单位（同志）在XX乡（镇）XX村（居）发现XX山洪灾害点后，迅速报告了乡镇人民政府（或县水利湖泊局），经专业技术单位认定该山洪灾害点有成灾风险，成功纳入了全县网格化管理体系，实施监测，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表彰该先进行为，根据《秭归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暂行办法》之相关规定，经研究，拟对其进行奖励，奖励项目：山洪灾害成功预警奖。奖金：XX元。现予公示。
如对上述公示情况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3日内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反映：（反映方式、联系人、联系电话）。


X X乡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附件3
山洪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公示（模板）

XX年XX月XX日，XX单位（同志）在XX乡（镇）XX村（居）XX山洪灾害发生前成功组织群众避险，避免XX人出现伤亡。为表彰该先进行为，根据《秭归县山洪灾害成功预警（避险）奖励暂行办法》之相关规定，经研究，拟对其进行奖励，奖励项目：山洪灾害成功避险奖。奖励金：XX元。现予公示。
如对上述公示情况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3日内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反映：（反映方式、联系人、联系电话）。

XX乡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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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主要类型划分及识别标志

按山洪灾害发生类型的不同，秭归县山洪灾害划分为山洪引起的水位暴涨、滑坡、崩塌（危岩）、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基本类型。为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含山洪灾害群测群防员）有效识别各类型山洪灾害，及时发现临灾征兆，准确提供相关预警、避险信息，现对各种山洪灾害进行简要概述。
1、 因山洪引起的水位暴涨
定义：水位暴涨‌是指山洪沟、河流、湖泊等水体的水位急剧上升，超过常规水位的现象。
易发指标：水位(流量)接近警戒水位(流量)。
水位暴涨征兆：水位暴涨最显著的特征是水位的迅速上升，通常在短时间内水位会有显著的变化；‌随着水位的上升，河流的流量也会显著增加，水流速度加快，水流湍急；水位暴涨会导致水面变宽，河流的流域面积扩大，水流覆盖更多的地面；水位暴涨过程中，水位波动较大，可能会出现反复上涨和下降的情况；在洪水期间，水流中会挟带大量的泥沙、石块和其他杂物，使得水流变得混浊。‌
二、因山洪引起的滑坡
定义：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整体或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
易发指标：斜坡20°-35°角、松散（碎裂）的岩土体。
滑坡征兆：滑坡后缘出现明显弧形裂缝、建筑物出现明显变形、地表池塘或水田水位突然下降、滑坡前缘土体突然强烈上隆鼓胀并有局部坍塌、滑坡体上“醉汉林”及“马刀树”的出现、动物行动异常强烈等。
三、因山洪引起的崩塌（危岩）
定义：崩塌是指较陡斜坡上的岩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山洪现象。一些岩体虽然还没有发生崩塌，但具备发生崩塌的主要条件，这类岩体就是危岩。
易发指标：斜坡坡角45°以上裸露岩体，上部岩石坚硬，下部岩石软弱。岩体被裂隙切割成独跨块体，风化现象严重。
崩塌征兆：坡体前缘不时掉块、坠落，坡体后缘裂缝加宽、崖下岩石因挤压出现脱落或射出并伴有声响、异常气味现象。
四、因山洪引起的泥石流
[bookmark: _GoBack]定义：山区沟谷中，由于暴雨等因素激发，形成一种挟带大量泥砂、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往往突然爆发，浑浊的流体沿陡峻的山沟奔腾咆哮而下，山谷犹如雷鸣，短时内大量泥沙石块冲出沟外，在宽阔的堆积区横冲直撞、漫流堆积。
易发指标：地形坡角25°以上、扇形沟谷、斜坡上大量松散块碎石及土体。
泥石流征兆：强降雨时沟谷下游突然出现洪水断流、沟谷上游突然出现异常轰鸣声。
五、因山洪引起的地面塌陷
定义：地面塌陷是指地表岩、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塌陷坑（洞）的一种山洪现象。
易发指标：地下岩土体中发现溶蚀、贯通裂缝。
地面塌陷征兆：地面塌陷主要由地下出现塌陷并影响至地面，因此直接在地表的征兆较少，主要可从井泉水位、地表水出现冒泡或旋流、建筑物倾斜等现象进行观测。


